


第五案 

案  由：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可分配盈餘調整之情形及特別盈餘公積提列數額

報告，敬請  鑒察。 

說  明：本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可分配盈餘調整之情形及特別盈餘公積提

列數額報告，請參閱附件五。 

第六案 其他報告事項:無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民國 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 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請詳附

件一及附件六。  

2.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民國 101 年度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 101 年度稅後淨利經結算為新台幣 1,948,579 元，彌補前期

虧損 85,606,173 元後，期末待彌補虧損總額為新台幣 83,657,594 元，

故不作分派。  

2.民國 101 年度虧損撥補表請詳附件七。 

3.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五、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因應實務運作之需要，擬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八。 

3.提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正「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 1010029874 號函辦理，擬修

正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九。 

3.提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論案。 

說  明：1.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 1010029874 號函辦理，擬修

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十。 

3.提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10 分，經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記錄僅要領載明議事之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行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

錄為準） 
 



 
捌、附件                                                            【附件一】 
   

民國 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   
                                               

 營 業 報 告 書 
 

一、民國 101 年度營業狀況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銷售：民國 101 年度銷貨收入淨額 398,739 仟元，較 100 年度增加 67%，其中 

         包材銷售 321,862 仟元，佔 81% 

   （2）生產：101 年下半年度已無精簡型電腦製造業務。 
 
  （二）營業成果彙總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101年度  

實  績 

營   業   收   入 398,739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342,842 

營   業   毛   利  55,897 

營   業   費   用  64,174 

營   業   淨   損  (8,277) 

營   業   外   收   支   淨   額  10,225 

稅   前   利   益   1,948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茲將本公司 101 年度收支概況比較及說明如下： 

     收入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101年 民國100年 成長率

營    業    收    入 398,739 238,725 67%

營  業  外  收   入 46,356 5,532 738%

合               計 445,095 244,257 82%  
     支出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101年 民國100年 成長率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342,842 232,547 47%

營  業  費  用 64,174 72,324 -11%

營  業  外  支  出 36,131 6,178 485%

合              計 443,147 311,049 42%  
 
  （四）營業結構分析：本公司 101 年度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398,739 仟元，依產品別核計 
            本公司各類產品營收淨額如下： 

           

項             目 金 額  比 重

包   裝   材   料 321,862 81%

雲   端   服   務 45,812 11%

其             他 31,065 8%

合             計 398,739 100%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負責人: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主辦會計: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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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附件二】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原名: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1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 

告書及虧損撥補表，復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 爰依 

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2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周燦德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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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原名: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1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 

告書及虧損撥補表，復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 爰依 

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2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郭俊賢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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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原名: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1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 

告書及虧損撥補表，復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 爰依 

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2年股東常會                                

 

監察人：曾正堅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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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三、民國 100 年度私募有價證券辦理情形報告   

   
說 明：依「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將私募普通股辦理情形提報股東

會。 
           100 年度第一次私募有價證券資料 

項目 100年第一次私募 
私募有價證券種類 普通股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 本私募價格之訂定，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六成且不

低於每股面額為原則。本次私募價格之定價為每股

10 元，以定價日前五日均價為參考價格（16.17 元）

之61.84%，業已符合定價原則。 
2. 經綜合考量公司狀況及市場情形後，定價應屬合

理。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券交易法第43-6條之規定，對符合法令規定範圍內

之特定人進行募集。 
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考量目前資本市場狀況及為掌握募集資金之時效性及

可行性等因素，以便於最短期限內取得所需之資金。 
價款繳納完成時間 100年3月28日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數量 
(仟股) 

與公司關

係 
參與公司

經營情形 
應募人資料 

炎洲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交易

法第43-6
條第一項

第二款 

20,000 無 無 

實際認購價格 10元/股 
實際認購價格與參考價格

差異 
實際認購價格10元為參考價格16.17元之61.84% 

辦理私募對股東權益之影

響 
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不得低於參考價格之六成，且不低

於每股面額，並無損害股東權益之情形，且本次資金用

於充實營運資金、償還銀行借款，未來將可有效提昇公

司獲利，對股東權益有正面助益。 
私募資金運用情形及計劃

執行情形 
私募資金運用進度預計於100年第2季償還銀行借款

39,000仟元，已於100年4月執行完畢，達成率100% ，
未支用資金擬於100年第3季至101年第2季陸續投入充

實營運資金(含購料)之用，已於101年第3季執行完畢。 
私募效益顯現情形 本次私募所募得之資金預計可減少因應營運所需而增

加之銀行借款，每年可減少利息支出3,140仟元(以年利

率1.57%計算)，將可有效強化公司財務結構，提昇公司

獲利能力，對股東權益有正面助益。 
 

 

 

 



 

 11

                                                                                 【附件四】   

  
四、本公司合併「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執行情形報告     

        

1、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簡化組織、降低營運成本，經民國 101 年 4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與持股 100%之子公司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新洲全球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及

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進行簡易合併(以下簡稱「本合併案」)，合併後以本公司為存續公司，

新洲全球公司為消滅公司，合併生效後存續公司(即本公司)之公司名稱同時更名為「新洲全

球股份有限公司」。 

2、本合併案之合併基準日訂於民國 101 年 7 月 1 日，由於本公司係與持股 100%之子公司進行合

併，因此本次合併並無發行新股。本公司業於民國 101 年 7 月 31 日經新北市政府北府經登字

第 1015045058 號函核准，完成合併及更名之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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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五、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可分配盈餘調整之情形及特別盈餘公積提 

      列數額報告 

        
1、依據101 年4 月6 日金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 號令規定辦理。 

2、本公司自102 年度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因轉換致102 

年1 月1 日未分配盈餘增加新台幣2,709仟元，本公司股東 

權益項下並無未實現重估增值及累積換算調整數（利益）項 

目，故免提列特別盈餘公積。102 年1 月1 日可分配盈餘將 

增加新台幣2,709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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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六】 

六、民國 101 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102)財審報字第 12004194 號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1年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01年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

表表示意見。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0年度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採權益法評

價之被投資公司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而於民國101年3月7日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如

財務報表附註一(三)及四(六)所述，因集團內之組織重組，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業將民國100

年度之財務報表予以追溯重編，而前任會計師並未重簽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經採用必要之查核

程序，查核重編報表之調整分錄，依本會計師意見，前述調整分錄尚稱允當，且經適當處理。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行查核工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

報表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

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民國101年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1年12月31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101年1月1日至12月31日之經營成果與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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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務報表附註一(三)及四(六)所述，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經民國101年4月董事會

決議通過與其子公司原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合併，合併基準日為民國101年7月1日，原天

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且不發行新股，並同時更名為「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依 

(100)基秘字第390號函及(101) 基秘字第301號函之規定，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炎洲股份

有限公司及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係屬聯屬公司，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原新洲全球股份

有限公司之合併，屬集團內之組織重組，應視為自始即合併，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編製合併

年度(民國101年度)之比較財務報表時，應追溯重編民國100年度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101年度及100年度之合併財務報表，並分別經本會計師

及其他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資  誠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王輝賢 

會計師           

翁世榮 

 

前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1)台財證(六)第 33095 號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8)台財證(六)第 9557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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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流動資產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一) $ 288,757 46   $ 188,726 32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四(二)及六 34,411 6    37,963 7

113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五 18,757 3    1,275 -

1140  應收帳款淨額  四(三) 53,147 9    51,677 9

115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五 4,189 1    1,258 -

1160  其他應收款   2,517 -    106 -

1190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六 6,800 1    4,856 1

120X  存貨  四(四) 33,540 5    31,852 5

1260  預付款項  四(五) 2,901 -    2,216 -

1275  待出售非流動資產  四(七) 119,755 19    - -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流動  四(十五) 4,646 1    9,711 2

1298  其他流動資產–其他   147 -    14 -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569,567 91    329,654 56

 基金及投資       

1421  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四(六) 28,955 5    59,180 10

 固定資產  四(七)     

1501  土地   - -    95,475 16

1521  房屋及建築   - -    96,491 16

1531  機器設備   290 -    4,692 1

1551  運輸設備   4,029 1    3,241 -

1561  辦公設備   6,364 1    5,686 1

1631  租賃改良   1,707 -    - -

1681  其他設備   1,692 -    22,835 4

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   14,082 2    228,420 38

15X9  減：累計折舊   ( 7,642 )( 1 )(  40,251 )( 7 )

1599  減：累計減損   - -  (  2,259 ) -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6,440 1    185,910 31

 無形資產       

1710  商標權   116 -    113 -

 其他資產       

1800  出租資產  四(八) 12,038 2    12,193 2

1820  存出保證金   1,228 -    2,180 1

1830  遞延費用   863 -    1,110 -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流動  四(十五) 7,157 1    2,092 -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21,286 3    17,575 3

1XXX  資產總計   $ 626,364 100   $ 592,432 100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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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負債及股東權益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流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九)及六 $ - -   $ 18,000 3

2120  應付票據   14,210 2    5,022 1

2130  應付票據–關係人  五 47,383 8    47,707 8

2140  應付帳款   13,369 2    10,296 2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五 13,299 2    13,940 2

2170  應付費用   6,572 1    9,798 2

2210  其他應付款項   3,089 1    232 -

2260  預收款項   3,589 1    3,461 1

2275  與待出售非流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四(七) 

40,100 6    - -

2280  其他流動負債   836 -    504 -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142,447 23    108,960 19

 其他負債       

2810  應計退休金負債  四(十) 239 -    318 -

2820  存入保證金   690 -    432 -

28XX   其他負債合計   929 -    750 -

2XXX   負債總計   143,376 23    109,710 19

 股東權益       

 股本  四(十一)     

3110  普通股股本   492,035 79    523,265 88

 資本公積  四(十二)     

3211  普通股溢價   6,830 1    11,928 2

3220  庫藏股票交易   24,893 4    12,087 2

 累積盈虧  四(十三)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40,231 6    40,231 7

3350  待彌補虧損   ( 83,657 )( 13 )(  85,605 )( 15 )

 股東權益其他調整項目       

3420  累積換算調整數   2,656 -    - -

3480  庫藏股票  四(十四) - -  (  19,184 )( 3 )

3XXX   股東權益總計   482,988 77    482,722 81

 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七     

 重大期後事項  四(六)(七)(八) 

及九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 626,364 100   $ 592,432 100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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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損  益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虧損)為新台幣元外)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項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營業收入  五     
4110   銷貨收入   $ 388,772 97    $ 233,256 98
4610   勞務收入   9,967 3     5,469 2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398,739 100     238,725 100
 營業成本  四(十七)     
5110   銷貨成本  四(四)及五 ( 337,602 )( 85 )  (  230,343 )( 97 )
5610   勞務成本   ( 5,240 )( 1 )  (  2,204 )( 1 )
5000     營業成本合計   ( 342,842 )( 86 )  (  232,547 )( 98 )
5910 營業毛利   55,897 14     6,178 2
 營業費用  四(十七)     
6100   推銷費用   ( 38,486 )( 10 )  (  59,813 )( 25 )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 12,593 )( 3 )  (  6,499 )( 3 )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13,095 )( 3 )  (  6,012 )( 2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64,174 )( 16 )  (  72,324 )( 30 )
6900 營業淨損   ( 8,277 )( 2 )  (  66,146 )( 28 )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796 -     569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利益  四(七) 9,378 2     - -
7160   兌換利益   - -     1,168 1
7210   租金收入   5,702 1     2,516 1
7280   減損迴轉利益   2,259 1     - -
7310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581 -     479 -
7480   什項收入  四(七) 27,640 7     800 -
7100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合計   46,356 11     5,532 2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 271 ) -   (  234 ) -
7521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損失  四(六) ( 28,543 )( 7 )  (  2,879 )( 1 )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 4,017 )( 1 )    - -
7560   兌換損失   ( 961 ) -     - -
7630   減損損失   - -   (  2,259 )( 1 )
7880   什項支出   ( 2,339 )( 1 )  (  806 ) -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 36,131 )( 9 )  (  6,178 )( 2 )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損)   1,948 -   (  66,792 )( 28 )
8110   所得稅費用  四(十五) - -   (  1,492 )( 1 )
9600 本期淨利(損)   $ 1,948 -   ($ 68,284 )( 29 )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四(十六)      
9750   本期淨利(損)   $ 0.04 $ 0.04   ($ 1.50 )($ 1.53 )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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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  金  流  量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 業 經 重 編 )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淨利(損) $ 1,948   ($ 68,284 )

    調整項目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 581 )  (  479 )

      存貨跌價損失 1,814     7,384

      依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損失 28,543     2,879

      折舊費用(含出租資產) 6,609     7,012

      固定資產減損(迴轉利益)損失 ( 2,259 )    2,259

      處分固定資產損益 ( 5,361 )    -

      處分出租資產利益 ( 27,294 )    -

      各項攤提 523     565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流動 581     31,275

        應收票據 3,552   (  36,152 )

        應收票據-關係人 ( 17,482 )  (  1,275 )

        應收帳款 ( 1,470 )  (  33,880 )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 2,931 )  (  1,088 )

        其他應收款 ( 2,411 )    726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 1,944 )  (  4,356 )

        存貨 ( 3,502 )    13,518

        預付款項 ( 685 )    1,164

        遞延所得稅資產 -     1,506

        其他流動資產 ( 133 )    82

        應付票據 9,188     4,564

        應付票據-關係人 ( 324 )    47,707

        應付帳款 3,073   (  449 )

        應付帳款-關係人 ( 641 )  (  19,277 )

        應付費用 ( 3,226 )    2,178

        其他應付款 2,857   (  331 )

        預收款項 128     1,443

        其他流動負債 332     97

        應計退休金負債 ( 79 )    398

        遞延所得稅負債–非流動 -   (  14 )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 11,175 )  (  40,828 )

 

 

(續 次 頁) 

 

USER
New Stamp



 

 20

 
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  金  流  量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 業 經 重 編 )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長期股權投資-子公司價款 $ -   ($ 57,720 )

  購買固定資產 ( 3,789 )  (  7,980 )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24,339     -

  處分出租資產價款 67,625     -

  存出保證金減少(增加)數 952   (  1,168 )

  遞延費用增加數 ( 279 )  (  12 )

  與待出售非流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增加數 40,100     -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28,948   (  66,880 )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償還)舉借數 ( 18,000 )    18,000

  長期借款償還數 -   (  39,748 )

  存入保證金增加 258     -

  現金增資 -     200,000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流入 ( 17,742 )    178,252

組織重組追朔重編合併影響數 -   (  4,570 )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 100,031     65,974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88,726     122,752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288,757    $ 188,726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本期支付利息 $ 271    $ 234

本期支付所得稅 $ -    $ -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USER
New Stamp

USER
Lee

USER
Chiang

USER
Lin



 

 21

 
 

 

 

 

 

 

 

 

會計師查核報告 

(102)財審報字第 12004350 號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公鑒：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原名：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101年12月31日

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101年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損益表、合併股東權益變動表及合併

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

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見。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0年度財務報

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採權益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而於民國101年3月7日

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如財務報表附註二(一)2.所述，因集團內之組織重組，新

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業將民國100年度之財務報表予以追溯重編，而前任會計師並未重簽查核報

告。本會計師經採用必要之查核程序，查核重編報表之調整分錄，依本會計師意見，前述調整

分錄尚稱允當，且經適當處理。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行查核工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

財務報表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

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

示之意見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民國 101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

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新洲全球股份有

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101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之合併經營成果與現金流量。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102 年 1 月 1 日起採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IFRSs)及於民國 102 年適用之「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依前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 99 年 2 月 2 日金管證審字第 0990004943 號函規定，於附

註十三所揭露採用 IFRSs 之相關資訊，其所依據之 IFRSs 規定可能有所改變，因此採用 IFRSs

之影響亦可能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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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務報表附註二(一)2.所述，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經民國 101 年 4 月董事會決議

通過與其子公司原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合併，合併基準日為民國 101 年 7 月 1 日，原天

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且不發行新股，並同時更名為「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依(100)

基秘字第 390 號函及(101) 基秘字第 301 號函之規定，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炎洲股份有

限公司及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係屬聯屬公司，原天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原新洲全球股份有

限公司之合併，屬集團內之組織重組，應視為自始即合併，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編製合併年

度(民國 101 年度)之比較財務報表時，應追溯重編民國 100 年度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 

 

資  誠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王輝賢 

會計師           

翁世榮 

 
前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1)台財證(六)第 33095 號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8)台財證(六)第 9557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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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流動資產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一) $ 302,941 41   $ 215,602 36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四(二)及六 34,540 5    37,963 6

113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五 18,757 2    1,275 -

1140  應收帳款淨額  四(三) 155,332 21    82,340 14

115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五 4,926 1    1,258 -

1160  其他應收款   3,984 -    5,175 1

1190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六 6,800 1    4,856 1

120X  存貨  四(四) 49,080 6    36,832 6

1260  預付款項  四(五) 6,955 1    2,645 -

1275  待出售非流動資產  四(六) 120,736 16    - -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流動  四(十四) 4,646 1    9,711 2

1298  其他流動資產–其他   1,345 -    747 -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710,042 95    398,404 66

 固定資產  四(六)     

1501  土地   - -    95,475 15

1521  房屋及建築   - -    96,491 16

1531  機器設備   290 -    4,692 1

1551  運輸設備   9,526 1    6,083 1

1561  辦公設備   7,820 1    6,132 1

1631  租賃改良   2,884 1    - -

1681  其他設備   1,692 -    22,835 4

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   22,212 3    231,708 38

15X9  減：累計折舊   ( 9,556 )( 1 )(  40,430 )( 7 )

1599  減：累計減損   - -  (  2,259 ) -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12,656 2    189,019 31

 無形資產       

1710  商標權   116 -    113 -

 其他資產       

1800  出租資產  四(七) 12,038 2    12,193 2

1820  存出保證金   1,228 -    2,180 1

1830  遞延費用   863 -    1,754 -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流動  四(十四) 7,157 1    2,092 -

1880  其他資產–其他   224 -    - -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21,510 3    18,219 3

1XXX  資產總計   $ 744,324 100   $ 605,755 100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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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12  月  31  日   100  年  12  月  31  日
 負債及股東權益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流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八)及六 $ - -   $ 18,000 3

2120  應付票據   14,210 2    5,022 1

2130  應付票據–關係人  五 47,383 6    47,707 8

2140  應付帳款   41,741 6    13,572 2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五 52,937 7    21,461 3

2170  應付費用   7,660 1    11,665 2

219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五 47,315 6    - -

2210  其他應付款項   4,223 1    891 -

2260  預收款項   3,901 1    3,461 1

2275  與待出售非流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四(六) 

40,100 5    - -

2280  其他流動負債   937 -    504 -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260,407 35    122,283 20

 其他負債       

2810  應計退休金負債  四(九) 239 -    318 -

2820  存入保證金   690 -    432 -

28XX   其他負債合計   929 -    750 -

2XXX   負債總計   261,336 35    123,033 20

 股東權益       

 股本  四(十)     

3110  普通股股本   492,035 66    523,265 86

 資本公積  四(十一)     

3211  普通股溢價   6,830 1    11,928 2

3220  庫藏股票交易   24,893 3    12,087 2

 累積盈虧  四(十二)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40,231 6    40,231 7

3350  待彌補虧損   ( 83,657 )( 11 )(  85,605 )( 14 )

 股東權益其他調整項目       

3420  累積換算調整數   2,656 -    - -

3480  庫藏股票  四(十三) - -  (  19,184 )( 3 )

3XXX   股東權益總計   482,988 65    482,722 80

 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七     

 重大之期後事項  四(六)(七)及九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 744,324 100   $ 605,755 100

 

 
請參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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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原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損  益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虧損)為新台幣元外)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項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 業 經 重 編 )  

 營業收入  五      
4110   銷貨收入   $ 635,015 98    $ 273,182 98
4610   勞務收入   9,967 2     5,469 2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644,982 100     278,651 100
 營業成本  四(十六)      
5110   銷貨成本  四(四)及五 ( 565,594 )( 87 )  (  265,745 )( 95 )
5610   勞務成本   ( 5,240 )( 1 )  (  2,204 )( 1 )
5000     營業成本合計   ( 570,834 )( 88 )  (  267,949 )( 96 )
5910 營業毛利   74,148 12     10,702 4
 營業費用  四(十六)      
6100   推銷費用   ( 69,997 )( 11 )  (  64,667 )( 23 )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 25,683 )( 4 )  (  7,927 )( 3 )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13,095 )( 2 )  (  6,012 )( 2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108,775 )( 17 )  (  78,606 )( 28 )
6900 營業淨損   ( 34,627 )( 5 )  (  67,904 )( 24 )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869 -     600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利益  四(六) 9,378 2     - -
7210   租金收入   5,702 1     2,516 1
7280   減損迴轉利益   2,259 -     - -
7310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581 -     479 -
7480   什項收入  四(六) 27,640 4     817 -
7100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合計   46,429 7     4,412 1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五 ( 2,198 ) -   (  234 ) -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 4,017 )( 1 )    - -
7560   兌換損失   ( 961 ) -     - -
7630   減損損失   - -   (  2,259 )( 1 )
7880   什項支出   ( 2,678 )( 1 )  (  807 ) -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 9,854 )( 2 )  (  3,300 )( 1 )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損)   1,948 -   (  66,792 )( 24 )
8110   所得稅費用  四(十四) - -   (  1,492 )( 1 )
9600XX 合併總損益   $ 1,948 -   ($ 68,284 )( 25 )

 歸屬於：        
9601   合併淨損益   $ 1,948 -   ($ 63,954 )( 23 )
9602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淨損   - -   (  4,330 )( 2 )
    $ 1,948 -   ($ 68,284 )( 25 )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9750   本期淨利(損)  四(十五) $ 0.04 $ 0.04   ($ 1.50 )($ 1.53 )

 
 

請參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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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原 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金  流  量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 業 經 重 編 )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合併總損益 $ 1,948   ($ 68,284 )

    調整項目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 581 )  (  479 )

      備抵壞帳提列數 5,820     -

      存貨跌價損失 1,814     7,384

      折舊費用(含出租資產) 6,420     7,182

      固定資產減損(迴轉利益)損失 ( 2,259 )    2,259

      處分固定資產損益 ( 5,361 )    -

      處分出租資產利益 ( 27,294 )    -

      各項攤提 1,222     565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流動 581     31,275

        應收票據 3,423   (  36,152 )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 17,482 )  (  1,275 )

        應收帳款 ( 78,812 )  (  64,488 )

        應收帳款-關係人 ( 3,668 )  (  1,088 )

        其他應收款 1,191   (  4,343 )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 1,944 )  (  4,356 )

        存貨 ( 14,062 )    8,538

        預付款項 ( 4,310 )    735

        遞延所得稅資產 -     1,506

        其他流動資產 ( 598 )  (  651 )

        應付票據 9,188     4,564

        應付票據–關係人 ( 324 )    47,707

        應付帳款 28,169     2,773

        應付帳款-關係人 31,476   (  11,756 )

        應付費用 ( 4,005 )    4,04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040     -

        其他應付款 3,332     328

        預收款項 440     1,443

        其他流動負債 433     97

        應計退休金負債 ( 79 )    398

        遞延所得稅負債–非流動 -   (  14 )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 63,282 )  (  72,087 )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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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洲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原 名：天 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金  流  量  表 
民國 101 年及 100 年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年      度    100      年      度
      ( 業 經 重 編 )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購置固定資產 ($ 9,860 )  ($ 11,085 )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24,339     -

  處分出租資產價款 67,625     -

  存出保證金減少(增加)數 952   (  1,379 )

  遞延費用增加數 ( 334 )  (  572 )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數 ( 224 )    127

  與待出售非流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增加數 40,100     -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22,598   (  12,909 )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償還)舉借數 ( 18,000 )    18,0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數 45,275     -

  長期借款償還數 -   (  39,748 )

  現金增資 -     200,000

  存入保證金增加數 258     -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27,533     178,252

  匯率影響數 490   (  406 )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 87,339     92,85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215,602     122,752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302,941    $ 215,602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本期支付利息 $ 271    $ 234

本期支付所得稅 $ -    $ -

 
 
 

請參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輝賢、翁世榮會計師民國 102 年 3月 14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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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七、民國 101 年度虧損撥補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1 年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餘額 (85,606,173)

加：本期稅後淨利 1,948,57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83,657,594)

期末未分配盈餘 (83,657,594)

  

  

  

備註：本年度不分配股利。 

  

  

  

董事長：李志賢               經理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林建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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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八、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

產或有價證券額度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其總額不得高

於淨值的百分之三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總額，除投資債

券型基金及貨幣市場基金外，不得高於

淨值之百分之百。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金額不得高於淨值

的百分之五十。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

產或有價證券額度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其總額不得高

於淨值的百分之三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總額，除投資債

券型基金外，不得高於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金額不得高於淨值

的百分之三十。 

依公司

實務運

作需要

修正 

 

第十三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未修正） 

(三)權責劃分 

1.財會部 

（1）交易人員 

A. 負責整個公司金融商品交易

之策略擬定。 

B. 交易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

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行

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

操作策略，經由核決權限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易之依據。

C. 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略

執行交易。 

D. 金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易

人員判斷已不適用既定之策

略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

重新擬定策略，經由總經理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易之依

據。 

（2）會計人員 

A. 執行交易確認。 

B. 審核交易是否依據授權權限

與既定之策略進行。 

C. 每月進行評價，評價報告呈

核至總經理。 

D. 會計帳務處理。 

E. 依相關規定公告及申報。 

（3）交割人員:執行交割任務。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易之核決權限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未修正） 

(三)權責劃分 

1.財會部 

（1）交易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金融商品交易

之策略擬定。 

B.交易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

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行

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

操作策略，經由核決權限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易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略

執行交易。 

D.金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易

人員判斷已不適用既定之策

略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

重新擬定策略，經由總經理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易之依

據。 

（2）會計人員 

A.執行交易確認。 

B.審核交易是否依據授權權限

與既定之策略進行。 

C.每月進行評價，評價報告呈

核至總經理。 

D.會計帳務處理。 

E.依相關規定公告及申報。 

（3）交割人員:執行交割任務。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易之核決權限 

依法令

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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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核決權人 每日交易

權限 

淨累積部位交

易權限 

財務主管 美金 100 萬

(含)以下 

美金 300 萬

(含)以下 

總經理 美金 200 萬

(含)以下 

美金 500 萬

(含)以下 

董事長 美金 200 萬

以上 

美金 500 萬以

上 

B.其他特定用途交易，提報董

事會核准後方可進行之。 

2.稽核部門 

負責了解衍生性商品交易內部控制

之允當性及查核交易部門對作業程

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易循環，作

成稽核報告，並於有重大缺失時向董

事會報告。 

3.績效評估 

(1) 避險性交易 

A. 以公司帳面上匯率成本與從

事衍生性金融交易之間所產

生損益為績效評估基礎。 

B. 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易之評

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

式評估損益。 

C. 財會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

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

予總經理作為管理參考與指

示。 

(2) 特定用途交易 

以實際所產生損益為績效評估依

據，且會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

製報表以提供管理階層參考。 

4.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契約總額 

A.避險性交易額度 

本公司從事各項衍生性商品以

達成外匯避險之操作金額，不得

超過相當於當月實際進出口之

外幣需求總金額及/或外幣投資

或負債。 

B.特定用途交易 

本公司為達投資理財目的而從

事各項衍生性商品之操作總

額，其名目本金(Notional 

Principal)部份不得超過美金

核決權人 每日交易

權限 

淨累積部位交

易權限 

財務主管 美金 100 萬

(含)以下 

美金 300 萬

(含)以下 

總經理 美金 200 萬

(含)以下 

美金 500 萬

(含)以下 

董事長 美金 200 萬

以上 

美金 500 萬以

上 

B.其他特定途交易，提報董事

會核准後方可進行之。 

2.稽核部門 

負責了解衍生性商品交易內部控制

之允當性及查核交易部門對作業程

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易循環，作

成稽核報告，並於有重大缺失時向董

事會報告。 

3.績效評估 

(1) 避險性交易 

A.以公司帳面上匯率成本與從事

衍生性金融交易之間所產生損

益為績效評估基礎。 

B.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易之評價

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

評估損益。 

C.財會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

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

經理作為管理參考與指示。 

(2) 特定用途交易 

以實際所產生損益為績效評估依

據，且會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

製報表以提供管理階層參考。 

 

4.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契約總額 

A.避險性交易額度 

財會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

規避交易風險，避險性交易金額

以不超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之

二為限，如超出三分之二應呈報

總經理核准之。 

B.特定用途交易 

基於對市場變化狀況之預測，需

擬定策略，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方

可進行之。本公司特定用途之交

易全公司淨累積部位之契約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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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五百萬元或其等值貨幣。 

 

 

 (2)損失上限之訂定 

每一筆交易金額均須依規定設

置停損點，在任一時點，經市價

評估結果，停損點之設定，以不

超過交易契約金額之百分之三

為上限，所有交易之潛在損失，

不得超過新台幣五百萬元。 

 

 

 

 

 

 

 

 

 

 

 

 

(以下未修正略) 

以美金一百萬元為限，超過上述

之金額，需經過董事會之同意，

依照政策性之指示始可為之。 

(2)損失上限之訂定 

A.有關於避險性交易乃在規避風

險，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要。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易契約，部位

建立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額

損失。停損點之設定，以不超過

交易契約金額之百分之五為上

限，如損失金額超過交易金額百

分之五時，需即刻呈報總經埋，

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必要之因

應措施。 

C.個別契約損失金額以不超過美金

五萬元或交易合約金額百分之

五，以孰低者之金額為損失上限。 

D.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易性操作年

度損失最高限額為美金二十萬

元。 

           

(以下未修正略) 

 

 

 

 

 

(2) 

B、C、D

刪除  

 

第十九條 本處理程序訂立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二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

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年五月二十五

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年六月四日。

本處理程序訂立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二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

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年五月二十五

日。 

增 列 修

正 日 期

及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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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九、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改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

列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金不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或行號；前述所稱業務往來係

指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行

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前述公司或

行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20﹪

以上之公司或行號，且因業務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

要者為限。融資金額不得超過

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

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

準) 之期間。融資金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餘

額。 

(三)公開發行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依

下列第三項第三款之規定辦

理。 

二、資金貸與總額 

資金貸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三、資金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金貸與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或行號者，貸與總金額以不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

雙方最近一年度業務往來金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

高者。 

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

列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金不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或行號;前述所稱業務往來

係指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

行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前述公司

或行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20

﹪以上之公司或行號，且因

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

之必要者為限。融資金額不

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

之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

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

長者為準) 之期間。融資金

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

之累計餘額。 

(三)公開發行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

依下列第三項第三款之規定

辦理。 

二、資金貸與總額 

資金貸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為準。 

三、資金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金貸與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或行號者，貸與總金額以不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

超過雙方最近一年度業務往

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

金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金額孰高者。 

依據修正後準

則第三條內容

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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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者，貸與總金

額以  不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貸與金

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為限。 

(三)公開發行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融

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且其融通期

間以兩年為限。但得經該公司

董事會通過展延，展延最長不

得超過四年。 

 

(二)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公司或行號者，貸與總

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貸與

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為限。  

(三)公開發行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

融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第四條 審查程序 

一、申請及評估標準 

(一)借款者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

務資料，並填具申請書，敘述

資金用途、借款期間及金額

後，送交本公司財務單位。

(二)若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資金

貸與，本公司財務單位經辦

人員應評估貸與金額與業務

往來金額是否相當；若因短

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應列

舉得貸與資金之原因及情

形。 

(三)財務單位經辦人員需對借款

辦理徵信，將相關資料及擬具

之貸放條件呈報管理處主管

及總經理後，再提報董事會決

議。 

(四)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司

之子公司之間之資金貸與，應

依前款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

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

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度

內及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分

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五)前款所稱一定額度，除符合本

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有

關資金貸與總額與個別對象

限額之規定外，本公司或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金貸與之

授權額度不超過本公司最近

審查程序 

一、申請及評估標準 

(一)借款者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

務資料，並填具申請書，敘

述資金用途、借款期間及金

額後，送交本公司財會部。 

(二)若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資金

貸與，本公司財會部經辦人

員應評估貸與金額與業務往

來金額是否相當；若因短期

融通資金之必要者，應列舉

得貸與資金之原因及情形。 

(三)財會部經辦人員需對借款人

辦理徵信，將相關資料及擬

具之貸放條件呈報管理處主

管及總經理後，再提報董事

會決議。 

(四)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本公

司之子公司之間之資金貸

與，應依前款規定提董事會

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

一定額度內及不超過一年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 

(五)前款所稱一定額度，除符合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有關資金貸與總額與個別對

象限額之規定外，本公司或

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金貸

與之授權額度不超過本公司

因應公司組織

變更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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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六)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時，於

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

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二、徵信及風險評估 

(一)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

本資料及財務資料，以便辦理

徵信工作。 

(二)若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提

出續借時重新辦理徵信調

查，如為重大或緊急事件，則

視實際需要隨時辦理。 

(三)若借款人財務狀況良好，且年

度財務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

妥融資簽證，則得沿用尚未超

過一年之調查報告，併同該期

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以作

為貸放之參考。 

(四)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信調查

時，亦應一併評估資金貸與對

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狀況

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 

(六)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時，

於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應充

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

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

錄。 

二、徵信及風險評估 

(一)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

基本資料及財務資料，以便

辦理徵信工作。 

(二)若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

提出續借時重新辦理徵信調

查，如為重大或緊急事件，

則視實際需要隨時辦理。 

(三)若借款人財務狀況良好，且

年度財務報表已委請會計師

辦妥融資簽證，則得沿用尚

未超過一年之調查報告，併

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

告，以作為貸放之參考。 

(四)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信調查

時，亦應一併評估資金貸與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第五條 還款 

一、貸款撥放後，財務單位應經常注意

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

信用狀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

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變動情形。

二、放款到期一個月前，財務單位應通

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借款人清

償本息後，始得將本票、借據等償

債憑證註銷發還借款人。 

三、借款人申請塗銷抵押權時，財務單

位應先確認借款全部清償後，方可

同意辦理抵押塗銷。 

 

還款 

一、貸款撥放後，財會部應經常注意

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

及信用狀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

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變動情

形。 

二、放款到期一個月前，財會部應通

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借款人

清償本息後，始得將本票、借據

等償債憑證註銷發還借款人。 

三、借款人申請塗銷抵押權時，財會

部應先確認借款全部清償後，方

可同意辦理抵押塗銷。 

 

因應公司組織

變更予以修訂

第八條 辦理資金貸與他人應注議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金貸與他人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

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

後辦理，不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辦理資金貸與他人應注議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金貸與他人前，

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

序之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

會決議後辦理，不得授權其他人

因應公司組織

變更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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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

資金貸與，應依前款規定提董事會

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

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度及

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

循環動用。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

監察人。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不

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稽核

單位應督促財務單位訂定改善計

劃，限期將超限之貸與資金收回，

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日以前編製上

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

級呈請核閱。 

 

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之資金貸與，應依前款規定提董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

定額度及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

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

不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稽核單位應督促財會部訂定改善

計劃，限期將超限之貸與資金收

回，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日以前編製

上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司明細

表，逐級呈請核閱。 

 

第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資金

貸與他人之餘額達該公開發行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

一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該公開

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

資金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

上。 

三、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額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資

金貸與他人之餘額達該公開

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該

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新

增資金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內公開

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三款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

本公司為之。 

依據修正後準

則第七條及第

二十二條內容

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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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內公開發

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

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五、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

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

序。 

 

四、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

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

核程序。 

 

第十三條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二日，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

九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

四，第三次修訂民國一００年五月二十

七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０二年六月四

日。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

六月十二日，第一次修訂民國

九十八年六月十九日，第二次

修訂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００年

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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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 
十、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改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得背書保證對象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與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四、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

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

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

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出資。 

五、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時，

應提報董事會討論，後續若有新增

背書保證金額時亦同。 

六、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依第五點規定計算

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

公積-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得背書保證對象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與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

為背書保證，且其金額不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

此限。 

四、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

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

司背書保證者，不受前二項規定

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

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出資。 

五、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

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

時，應提報董事會討論，後續若

有新增背書保證金額時亦同。 

 

依據修正後準

則第十二條內

容予以修訂 

第五條 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符合得為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之公

司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務資料，並

填具申請書，送交本公司財務單

位。財務單位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

性，辦理徵信及風險評估並分析對

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

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擔

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二、財務單位將資料及評估結果彙整，

若辦理背書保證當時之累計餘額尚

未超過淨值百分之二十，則呈請董

事長決行後辦理，事後再報經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若背書保證累計

餘額已超過淨值百分之二十，則將

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符合得為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之

公司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務資

料，並填具申請書，送交本公司

財快部。財快部評估其必要性及

合理性，辦理徵信及風險評估並

分析對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

東權益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

擔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二、財會部將資料及評估結果彙整，

若辦理背書保證當時之累計餘額

尚未超過淨值百分之二十，則呈

請董事長決行後辦理，事後再報

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若背書

保證累計餘額已超過淨值百分之

依據修正後準

則第二十六條

內容及因應公

司組織變更予

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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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理。

三、財務單位需建立背書保證備查簿，

就背書保證對象、金額、董事會通

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證日

期、依本作業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

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詳予登載備查。 

四、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應將還款

之資料照會本公司，以便解除本公

司保證之責任，並登載於背書保證

備查簿上。 

五、財務單位應定期評估並認列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

計師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執行必

要查核程序。 

 

二十，則將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決議後辦理。 

三、財會部需建立背書保證備查簿，

就背書保證對象、金額、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

證日期、依本作業程序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

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

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 

四、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應將還

款之資料照會本公司，以便解除

本公司保證之責任，並登載於背

書保證備查簿上。 

五、財會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九號之規定，定期評估並認列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

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以供會

計師執行必要查核程序。 

第八條 第八條：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

對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金額超限

時，稽核單位應都督促財務單位對

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金額或超限

部份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

於一定期限內全部銷，並將該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

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額度之必

要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

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

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

聯保，並修正本作業程序，報經股

東會追認之；股東會不同意時，應

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者，於

前項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

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

事會紀錄。 

 

第八條：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

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

證對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金額超

限時，稽核單位應都督促財會部

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金額或

超限部份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銷，並

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以及報告於董

事會。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額

度之必要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訂

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

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本作

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

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於前項董事

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

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

會紀錄。 

 

因應公司組織

變更予以修訂

第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

依據修正後準

則第七條及第

二十五條內容

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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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

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 

(二)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

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與

餘額合計數達該公開發行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四)公開發行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

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 

三、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事項，應由

本公司為之。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行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十以上。 

(二)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該

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

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金貸與

餘額合計數達該公開發行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三十以上。 

(四)公開發行公司或其子公司新

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

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行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

款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二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

十四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十九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十四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０二年六月

四日。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二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六

月十四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八年

六月十九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九十九

年六月十四日。 

 

 

 

 

 

 

 

 

 

 

 




